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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66 证券简称：莱茵生物 公告编号：2026-025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担保进展情况概述

（一）本次对外担保情况

近日，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与成都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蒲江支行（以下简称“成都农商行蒲江支行”）签订了

《保证合同》以及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蒲江支行（以下简称“成都银行蒲江

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华高生物制品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高生物”）向成都农商行蒲江支行申请的人民币1,000万元

借款以及向成都银行蒲江支行申请的人民币1,000万元综合授信，分别提供了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控股子公司华高生物的其他股东为上述担保事项均提供了同等担保，并

在其持股比例范围内给公司提供了反担保。

（二）对外担保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6年3月2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桂林莱茵

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成都华高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

合授信（包括但不限于展期或新增的借款、承兑汇票、订单融资等）分别提供不

超过人民币（外币按汇率换算）10,000万元和10,000万元额度的担保，并同意授

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额度内负责该事项并签署相关协议文件，授权期限为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担保有效期内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任意时

点的担保余额不得超过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3月31日披露的《关于2026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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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编号：2026-011）。

本次为控股子公司华高生物提供担保的事项在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审议额度范围内。本次担保发生后，公司对华高生物的实际担保余额为9,500

万元（已提供且尚在担保期限内），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01%，剩

余可用担保额度为50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成都华高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7年03月06日

3、注册地点：成都市蒲江县寿安镇迎宾大道628号

4、法定代表人：顾峰

5、注册资本：人民币8,000万元

6、经营范围：食品添加剂（茶多酚；茶多酚棕榈酸酯；茶黄素；绿茶酊；

红茶酊）的生产；茶制品的生产；保健食品（原料提取物）的生产；饲料原料和

饲料添加剂的生产；植物浸膏/粉（不含药品、危险品和国家限制品种）的研究、

加工及销售；精细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的制造及销售；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以上项目不含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其他无需许可或

审批的合法项目。

7、股东情况：莱茵生物持股51%；自然人顾峰持股49%。

8、与公司的关系：华高生物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9、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6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0,568.90 26,857.45
负债总额 15,419.16 11,566.72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15,179.16 8,338.39

银行贷款总额 5,500.00 4,900.00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 - -
净资产 14,436.98 14,516.81
资产负债率 50.44% 43.07%

项目 2025年1-12月（经审计） 2026年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7,223.73 4,2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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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总额 3,076.88 140.79
净利润 2,831.83 140.98

10、信用情况：华高生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保证合同》及《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一）《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保证人：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华高生物股东顾峰及其配偶

债权人：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蒲江支行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主债权本金最高额：人民币1,000万元；

4、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人民币壹仟万元整及利息（包括复

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

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国外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债权

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

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5、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银行承兑汇票、

保函、信用证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分次垫款的，保证

期间计算至最后一笔垫款之日起三年。商业承兑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

到期之日起三年。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债务提前到

期的，保证人保证期间为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

下的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并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

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保证人：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蒲江支行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主债权本金最高额：人民币1,000万元（约定期间和最高债权额内可

循环使用）

4、保证范围：债权人尚未收回的贷款债权余额、银行承兑汇票债权余额、

票据贴现债权余额、办理商票保融债权余额、押汇债权余额、信用证债权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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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函债权余额和/或其它债权余额，包括授信本金和利息（含正常利息、罚息和

复利），以及相关费用、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

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等）和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而发

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财产保全费、律师费、

差旅费、案件调查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送达费、公告费、鉴定费、勘

验费、测绘费、翻译费、滞纳金、保管费、提存费、其他申请费等）。

5、保证期间：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三年，即自债务人依具体

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果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债务分

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如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依主合同的约定或者主合同双方协议债务提前到期的，

则保证期间为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主合同双方协议债务展期的，则保证期间为

展期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开立信用证、办理银行承兑汇票、

开立保函、办理票据贴现或办理商票保融，则保证期间为垫款之日起三年；分次

垫款的，保证期间为最后一笔垫款之日起三年。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范围内，董事会审核相

关议案时认为，本次担保的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偿债能力较好，

公司对其在经营管理、财务、投资、融资等方面均能有效控制，具有充分掌握与

监控被担保公司现金流向的能力。本次担保有利于保障公司持续、稳健发展，有

益于公司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

五、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额度为20,000万元，

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17,500万元，对外担保余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5.54%。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被判决败

诉而应承担的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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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与成都农商行蒲江支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2、公司与成都银行蒲江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五日


	OLE_LINK1

